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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播電視法增訂第三十四條之一至第三十四條之三及第

四十四條之二條文；刪除第五條之二、第六條、第二十

九條之一、第四十五條之二及第四十九條條文；並修正

第一條至第三條、第五條、第五條之一、第十三條、第

十六條、第十九條、第二十一條、第三十三條、第三十

四條、第三十六條、第四十三條、第四十四條、第四十

五條、第四十五條之一、第四十五條之三及第五十條條

文 

中 華 民 國 105 年 1 月 6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0400154541 號 

第 一 條  為促進廣播、電視事業之健全發展，維護媒體專業自主，保障公眾視

聽權益，增進公共利益與福祉，維護視聽多元化，特制定本法。 

第 二 條  本法用詞，定義如下： 

一、廣播：指以無線電進行聲音之播送，以供公眾收聽。 

二、電視：指以無線電進行視訊之播送，以供公眾收視、聽。 

三、廣播、電視電臺：指依法核准設立之廣播電臺與電視電臺（以下

簡稱電臺）。 

四、廣播、電視事業：指經營廣播電臺與電視電臺之事業。 

五、電波頻率：指無線電廣播、電視電臺發射無線電波所使用之頻率

。 

六、節目：指依排定次序及時間，由一系列影像、聲音及其相關文字

所組成之獨立單元內容。 

七、廣告：指為事業、機關（構）、團體或個人行銷或宣傳商品、觀

念、服務或形象，所播送之影像、聲音及其相關文字。 

八、贊助：指事業、機關（構）、團體或個人為推廣特定名稱、商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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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形象、活動或產品，在不影響節目編輯製作自主或內容呈現之完

整情形下，而提供金錢或非金錢之給付。 

九、置入性行銷：指為事業、機關（構）、團體或個人行銷或宣傳，

基於有償或對價關係，於節目中呈現特定觀念、商品、商標、服務

或其相關資訊、特徵等之行為。 

第 三 條  本法之主管機關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。 

第 五 條  政府為特定目的，以政府名義所設立者，為公營廣播、電視事業。由

中華民國人民組設之股份有限公司或財團法人所設立者，為民營廣播、電

視事業。 

廣播、電視事業最低實收資本額及捐助財產總額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。 

無中華民國國籍者不得為廣播、電視事業之發起人、股東、董事及監

察人。 

第五條之一  政府、政黨、其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及其受託人不得直接、間接投資

民營廣播、電視事業。 

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政府、政黨不得捐助成立民營廣播、電視事業。 

本法修正施行前，政府、政黨、其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及其受託人有

不符前二項所定情形之一者，應自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二年內改正。 

政黨黨務工作人員、政務人員及選任公職人員不得投資廣播、電視事

業；其配偶、二親等血親、直系姻親投資同一廣播、電視事業者，其持有

之股份，合計不得逾該事業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。 

本法修正施行前，廣播、電視事業有不符前項情形者，應自本法修正

施行之日起二年內改正。 

政府、政黨、政黨黨務工作人員及選任公職人員不得擔任廣播、電視

事業之發起人、董事、監察人及經理人。 

本法修正施行前，廣播、電視事業有不符前項情形者，應自本法修正

施行之日起六個月內解除其職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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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條所稱政黨黨務工作人員、政務人員及選任公職人員之範圍，於本

法施行細則定之。 

第五條之二  （刪除） 

第 六 條  （刪除） 

第 十 三 條  廣播、電視事業之組織及其負責人之資格，應符合主管機關之規定。 

第 十 六 條  廣播、電視節目分為下列四類： 

一、新聞及政令宣導節目。 

二、教育文化節目。 

三、公共服務節目。 

四、大眾娛樂節目。 

第 十 九 條  廣播、電視節目中之本國自製節目，不得少於百分之七十；其中於主

要時段播出之本國自製戲劇節目不得少於同類型節目之百分之五十。 

外國語言節目，應加映中文字幕或加播國語說明，必要時主管機關得

指定改配國語發音。 

第一項本國自製節目之認定、類別、主要時段之界定及其他相關應遵

行事項之辦法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。 

第二十一條  廣播、電視節目內容，不得有下列情形之一： 

一、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。 

二、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。 

三、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。 

第二十九條之一  （刪除） 

第三十三條  電臺所播送之節目應能明顯辨認，並與其所插播之廣告區隔。但本法

另有規定者，不在此限。 

第三十四條  廣播電視事業播送依法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之廣告內容時，應

先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之證明文件，始得播送。 

第三十四條之一  廣播、電視事業不得播送有候選人參加，且由政府出資或製作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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節目、短片及廣告；政府出資或製作以候選人為題材之節目、短片及

廣告，亦同。 

第三十四條之二  電臺接受贊助時，應於該節目播送前、後揭露贊助者訊息。在不

影響收視者權益下，得於運動賽事或藝文活動節目畫面中，出現贊助

者訊息。 

第三十四條之三  置入性行銷及揭露贊助者之時間，不計入廣告時間。 

得為置入性行銷之節目類型、新聞報導、兒童、運動賽事及藝文

活動節目之認定、節目與其所插播廣告之明顯辨認與區隔、置入性行

銷置入者與贊助者揭露訊息之方式、限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，

由主管機關定之。 

第三十六條  廣播、電視事業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予獎勵： 

一、宣揚國策或闡揚中華文化，成績卓著者。 

二、維護國家或社會安全，具有績效者。 

三、辦理國際傳播，對文化交流有重大貢獻者。 

四、推行社會教育或公共服務，成績卓著者。 

五、參加全國性或國際性比賽，獲得優勝或榮譽者。 

六、在邊遠、貧瘠或特殊地區，經營廣播、電視事業、成績卓著者。 

七、對廣播、電視學術有重大貢獻，或廣播、電視技術有發明者。 

前項獎勵規定，對廣播、電視事業負責人與從業人員準用之。 

第四十三條 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電視事業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

鍰；廣播事業處新臺幣九千元以上九萬元以下罰鍰： 

一、經警告後不予改正，或在一年以內再有前條情形者。 

二、播送節目或廣告，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二款、第三款規定或第三十

二條準用第二十一條第二款、第三款規定者。 

三、違反第二十二條、第二十七條至第二十九條、第三十四條或第三

十四條之二規定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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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違反第三十三條規定情節重大者。 

五、違反依第三十四條之三第二項所定辦法有關節目與其所插播廣告

之明顯辨認與區隔、置入性行銷置入者與贊助者揭露訊息之方式、

限制或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定。 

六、未依第二十六條之一第二項或第三十二條準用第二十六條之一第

二項指定之時段播送節目、廣告者。 

廣播、電視事業因播送節目或廣告受前項規定處分者，得停止該一節

目或廣告之播送。 

第四十四條 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電視事業除處新臺幣四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

罰鍰；廣播事業除處新臺幣九萬元以上一百二十萬元以下罰鍰外，並得予

以三日以上、三個月以下之停播處分： 

一、一年內經處罰二次，再有前二條情形者。 

二、播送節目或廣告，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款規定者。 

三、播送節目或廣告，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二款或第三款，情節重大者

。 

四、違反第三十條規定，擅播廣告者。 

五、違反第三十五條規定者。 

違反第五條第三項或第三十四條之一規定，處新臺幣四十萬元以上二

百萬元以下罰鍰，並令其限期改正，屆期不改正者，得按次處罰。 

第四十四條之二  民營廣播、電視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

二百萬元以下罰鍰，並令其限期改正，屆期不改正者，得按次處罰： 

一、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五條第二項所定最低實收資本額及捐助財

產總額。 

二、違反第五條之一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。 

廣播、電視事業違反第五條之一第六項、第七項規定，處新臺幣

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，並令其限期改正，屆期不改正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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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按次處罰。 

第四十五條  廣播、電視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吊銷其廣播或電視執照： 

一、播送節目或廣告，其內容觸犯或煽惑他人觸犯內亂罪、外患罪，

經判決確定者。 

二、播送節目或廣告，其內容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款規定，情節重大

者。 

三、違反第四條第二項規定者。 

四、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七條或第二十六條所為之規定者。 

五、被處分停播期間，擅自播送節目或廣告者。 

六、一年以內已受定期停播處分二次，再有違反本法規定情事者。 

前項第一款情形，在判決確定前，主管機關得先予停播。 

第四十五條之一  未依法定程序架設電臺、轉播站或其他播放系統者，處新臺幣一

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鍰，並沒入其設備。 

未依法定程序架設電視增力機、變頻機或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

者，沒入其設備。 

前二項沒入處分，得請當地該管警察機關協助執行。 

第四十五條之二  （刪除） 

第四十五條之三  取得廣播、電視事業籌設許可者，於取得廣播、電視執照前營運

者，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，並通知立即停止營運

；未停止營運者，得按次處罰，或廢止其籌設許可。 

廣播、電視事業違反第十條之一第三項規定，擅自增設分臺者，

處新臺幣九萬元以上九十萬元以下罰鍰，並通知立即停止營運；未停

止營運者，得按次處罰，或廢止其許可。 

第四十九條  （刪除） 

第 五 十 條  本法施行細則及廣播電視事業負責人管理規則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。 


